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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葡京黄金周购物赏 - 活动条款及细则 
 

1. 条款及细则：本「上葡京黄金周购物赏」活动（以下简称「活动」）受以下条款及细则约束。 

2. 主办方：此活动由上葡京举办。 

3. 活动日期：此活动由 2024 年 4 月 26 日早上 10 时开始起至 2024 年 5 月 5 日晚上 9 时 59 分截止（以下

简称「活动期间」）。 

4. 顾客参加资格：此活动参加者必须为年满 21 岁或以上。 

5. 活动： 

1) 活动期间，合资格顾客于社交媒体分享上葡京黄金周购物赏的推广帖文，并设定为公开帖文，即可

免费获得澳门元100上葡京购物折扣券乙张 (购买满澳门元1,500可使用) 。每人于推广期内只限换领

折扣券一次。 
 

2) 活动期间，合资格顾客于同日在上葡京购物中心指定零售商店累积净消费满以下列表所述的总计金

额，即可换领以下奖赏。每次换领奖赏只接受最多两张有效消费单据（每间零售商店仅限一张单

据）。每人于推广期内最多可换领奖赏二十次（不论消费金额）。 
 

净消费金额 

（澳门元） 

代金券 / 住宿礼券（澳门元） 

餐饮 购物 上葡京礼品廊 酒店住宿一晚 

$3,000 – $4,999 - $100^ - - 

$5,000 – $9,999 $100 餐饮 或 购物代金券 $50 - 

$10,000 – $29,999 $100 $150 $50 - 

$30,000 – $59,999 $400 $400 $150 - 

$60,000 – $99,999 $900 $900 $150 - 

$100,000 – $149,999 $900 $1,300 $150 澳门上葡京豪华客房 

$150,000 或以上 $2,200 $2,200 - 澳门上葡京豪华客房 

合资格顾客可获 NY8 新八佰伴澳门元 50 优惠券及 cdf 澳门元 100 优惠券（数量有限，换完即止） 

^不可与上葡京之代金劵、礼品卡或其他优惠同时使用。每次消费只可使用一张 

3) 净消费金额是指在使用任何折扣、特别优惠、优惠券或会员积分后收取的最终金额。 

4) 奖赏均以先到先得，换完即止形式换领。 

5) 奖赏不可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 

6) 每张消费单据只能作奖赏换领一次。 

6. 于上葡京购物中心消费： 

以参加以上第5条款所述之活动： 

1) 第5条款所述之累积总计金额需集合当天指定零售商店即日发出的单一张收据或由两间不同的指定零

售商店即日发出的最多两张收据之消费，商店需向顾客提供有效消费单据以供换领。 

2) 只限于以下上葡京参与商店所发出的消费单据方为有效：  

AI 数码 、Aqara Macau、美珍香、雨果博斯、百年灵、Brunello Cucinelli、BLING、挑战者汽车美容

中心、咀香园饼家、中侨参茸、点睛品·周生生集团、Cloe 珠宝设计工作室、花纹、芳诺诗、丰源珠

宝、庭园LM婚礼、健华上葡京健康坊、卡尔 拉格斐、巨记手信、老行家、六福珠宝、MO&Co.、乐

家福、NY8新八佰伴 (包括 “儿童世界”、“超级市场” 及“上京品尝”)、澳门情怀、澳门品芳饼家、易

发、纸 ‧ 生活、PEAK HOUR、PEAK HOUR HOUSE、悦之茶、劳力士、御品、星巴克、Stecco Natura 

Gelaterie、森梦工坊、希尔曼画廊、上葡京礼品廊、帝舵表、VILEBREQUIN、Watch Station 

International、永骏基业、华顺钟表珠宝、180 Popcorn、姆明纪念品期间限定店。 

“澳门原创”指定零售商店： MACCREW、黄枝记、葡玥、Belongs Jewelry & Art、2TL Wayuu Bags及

普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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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cdf澳门上葡京店的品牌专柜归纳为「独立店」:  宝珀、BOTH、肖邦、戴比尔斯、古驰、爱马
仕(腕表)、积家、Jimmy Choo、JW 安德森、凯卓、浪琴表、Messika、玛尼、梅森马吉拉、万宝龙、
迈克高仕、慕瑟纳可、沛纳海、棕榈天使、Qeelin、芮妮·乔薇拉、斯图尔特韦茨曼、斯特拉麦卡特
尼 、TASAKI、Veja、雅典、cdf Beauty、寳玑、卡地亚、蔻依、迪奥、万国表、伯爵、御银座、途
明、江诗丹顿、cdf: Co-Lab及cdf 时尚眼镜店。 

上葡京水疗中心、THE KARL LAGERFELD 水疗中心、Gentlemen's Tonic 美发中心、Palazzo Versace 

澳门水疗中心。 

娱乐项目：武术天下、AI乐园 

3) 每张消费单据需最少达澳门元200。 

4) 不同消费日期或非换领奖赏当天之消费单据恕不接纳。 

5) 任何购买 （i） 净足金／净千足金产品／铂金／净铂金产品；或 （ii） 礼券、礼品卡或现金券之消费

收据不适用兑换此活动之奖赏。 

6) 如消费单据上所示之单据总额为港币（HKD）或人民币（RMB），此活动将视其单据总额为澳门元

（MOP）并以 1：1 计算。 

7) 恕不接受副本、不完整、毁坏、损毁、窜改或非换领奖赏当天所发出的消费单据。 

8) 恕不接纳所有订金单据、信用卡签账存根丶手写单据或重印的消费收据以作奖赏换领之用。 
 

7. 换领奖赏： 

1) 换领地点及时间： 上葡京一楼购物中心商场礼宾部柜台； 

柜台服务时间：早上 10 时正至晚上 10 时正 

2) 活动期间，顾客本人必须亲临购物中心商场礼宾部柜台登记参加此换领活动。 

3) 合资格顾客本人必须亲自换领奬赏，任何购物中心零售商店店主、员工或上葡京职员均不可代任何

顾客领奬。 

4) 购物中心任何零售商店的店主及职员可根据指引参加本换领活动。 

5) 合资格顾客需于消费当天到商场礼宾部柜台登记并出示以下物品以作奖赏换领之用： 

i. 由指定零售商店即日发出之有效消费单据（单据总数上限两张，每间零售商店仅限一张单据） 

ii. 每张消费单据上所示之购买货品 

iii. 顾客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 

iv. 顾客之电话号码 

6) 任何消费单据用于活动登记，该等单据所列的一切商品均不可退还于任何零售商店。所有用作换领

餐饮代金券、购物代金券或住宿礼券之商店机印收据正本经确认后会被换领处工作人员盖印，以示

已成功换领。 

7) 任何不完整或使用虚假数据登记将被取消本次活动之资格。 

8) 于第 5 条款列表所述之代金券组合不能作任何更改。 例如：澳门元 200 购物代金券及澳门元 400

餐饮代金券之奖赏不可更改成澳门元 300 购物代金券及澳门元 300 餐饮代金券。 

 
 

8. 使用上葡京餐饮代金券 （「餐饮代金券」）： 

1) 餐饮代金券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2 日。所有餐饮代金券必须于券上之有效日期前使用，餐饮代

金券如未兑换或逾期，均不可获得退还或退款。 

2) 餐饮代金券只适用于代金券背后所列明之参与餐厅使用。 

3) 餐饮代金券不可与其他折扣优惠同时使用，且不可分拆账单。 

4) 餐饮代金券只限堂食单点菜单享用（不适用于任何含酒精类饮品）。 

5) 餐饮代金券均不得转让或转售予他人使用。 如发现任何餐饮代金券被转让或转售，该出让/出售人

与其顾客及承接人不得参加上葡京未来所举办的推广活动。 

6) 任何餐饮代金券经损坏、更改、复制、手写、伪造、水浸或涉嫌经篡改即属无效且不得使用。 

7) 所有餐饮代金券均受指定条款及细则限制。 

 
9. 使用上葡京购物代金券 （「购物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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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购物代金券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2 日。所有购物代金券必须于券上之有效日期前使用，购物代

金券如未兑换或逾期，均不可获得退还或退款。 

2) 购物代金券只限于以下列上葡京之参与商店使用：  

零售店 

AI 数码 、美珍香、雨果博斯、百年灵、Brunello Cucinelli、BLING、挑战者汽车美容中心、咀香园

饼家、中侨参茸、点睛品·周生生集团、Cloe 珠宝设计工作室、花纹、芳诺诗、庭园 LM 婚礼、健华

上葡京健康坊、卡尔 拉格斐、巨记手信、老行家、六福珠宝、MO&Co.、乐家福、NY8 新八佰伴 

(包括 “儿童世界”、“超级市场” 及“上京品尝”)、澳门情怀、澳门品芳饼家、PEAK HOUR、PEAK 

HOUR HOUSE、悦之茶、劳力士、御品、星巴克、Stecco Natura Gelaterie、希尔曼画廊、上葡京礼

品廊、帝舵表、URBAN CAFE、VILEBREQUIN、永骏基业、180 Popcorn、姆明纪念品期间限定

店。 

cdf 澳门上葡京店 

宝珀、BOTH、肖邦、戴比尔斯、古驰、爱马仕(腕表)、积家、Jimmy Choo、JW 安德森、凯卓、浪

琴表、Messika、玛尼、梅森马吉拉、万宝龙、迈克高仕、慕瑟纳可、沛纳海、棕榈天使、Qeelin、

芮妮·乔薇拉、斯图尔特韦茨曼、斯特拉麦卡特尼 、TASAKI、Veja、雅典、cdf Beauty、寳玑、卡地

亚、蔻依、迪奥、万国表、伯爵、御银座、途明、江诗丹顿、cdf: Co-Lab 及 cdf 时尚眼镜店。 

“澳门原创” 

MACCREW、黄枝记、葡玥、Belongs Jewelry & Art、2TL Wayuu Bags 及普善斋。 

娱乐项目 

武术天下、AI 乐园 

3) 购物代金券均不得转让或转售予他人使用。 如发现任何购物代金券被转让或转售，该出让/出售人

与其顾客及承接人不得参加上葡京未来所举办的推广活动。 

4) 任何购物代金券经损坏、更改、复制、手写、伪造、水浸或涉嫌经篡改即属无效且不得使用。 

5) 所有购物代金券均受指定条款及细则限制。 
 
10. 使用上葡京礼品廊购物代金券 (「礼品廊代金券」)： 

1)       礼品廊代金券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12 日。 

2)       礼品廊代金券只适用于上葡京礼品廊购买零售产品。 

3)       礼品廊代金券由上葡京发行及拥有。如有损坏、遗失或被盗，恕不受理，并不补发。 

4)       礼品廊代金券只接受正本，不可与其他折扣优惠、礼品卡或现金券作结账之用同时使用。 

5)       礼品廊代金券只适用于购买零售产品使用。 

6)       礼品廊代金券不得转赠、转卖、兑换现金、购买任何其他产品或服务。余款将不予退还。 

7)       任何消费只可以现金、信用卡或电子支付方式付款。 

8)       任何涉嫌经篡改或透过欺诈或非法手段获得之券均属无效。 

 
11. 使用 NY8 新八佰伴澳门元 50 优惠券 (「优惠券」)： 

1)       优惠券有效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2) 优惠券只适用于单笔消费满澳门元 500 或以上。 

3) 优惠券不适用于指定柜台或产品，详情请向店员查询。 

4) 优惠券只适用于 NY8 新八佰伴上葡京店。 

5) 每次交易只限使用一张优惠券，付款前必须出示优惠券方可享有优惠。 

6) 优惠券须盖上新八佰伴印章方为有效。 

7) 优惠券不能兑换现金及不设找赎。 

8) 优惠券如有盗窃、遗失、损坏或涂改，恕不补发。 

9) 优惠券不适用于与其他优惠共同使用。 

10) 推广优惠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新八佰伴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12. 使用 cdf 澳门元 100 优惠券 (「优惠券」)：  

1)       优惠券有效期由即日起至指定有效日期内使用，逾期作废。 

2)       优惠券须以扫码注册中免会员形式领取。 

3)       优惠券只适用于 cdf 澳门上葡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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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惠券只适用于单笔消费满 MOP200 或以上。 

5)       优惠券不适用于部分商品(酒水、精品、香化)，详情请向店员查询。 

6)       每次交易只限使用一张优惠券，付款前必须出示此优惠券方可享有优惠。 

7)       优惠券不可与 cdf 指定会员券同时使用，消费实付金额可累积会员积分，。 

8)       优惠券可与上葡京之优惠券同时使用。 

9)       优惠券不可转让、转售、退换、兑换部分或全部现金。 

10) 优惠券如有盗窃、遗失、损坏或涂改，恕不获本公司回收，退款或更换。 

11) 如有任何争议，中免集团澳门一人有限公司保留最终决定权。 
 

13. 使用上葡京住宿礼券 （「住宿礼券」）： 

1) 住宿礼券之订房有效日期至 2024 年 6 月 28 日; 入住酒店有效日期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2) 所有住宿礼券必须于券上之有效日期前使用，住宿礼券如未兑换或逾期，均不可获得退还或退款。

此券有效期不可延长。 

3) 住宿礼券只可换领活动指定酒店客房，不适用于其他住宿套票及酒店客房优惠房价，亦无法换领或

退款。 

4) 「住宿礼券」不适用于网上预订。请于抵达日期最少48小时前致电订房热线(853) 8881 8000或电邮

至reservations@grandlisboapalace.com，并提供其住宿礼券之编号以预订酒店住宿。 

5) 此活动之免费客房数量有限，须视乎酒店供应情况而定，并以酒店订房部最终确认为准。此券不适

用于指定日期及澳门公众假期。 上葡京可全权自行决定或修改前述指定日期。 

6) 若顾客未能于预定入住当日登记入住、过迟（入住前一天之下午 6 时正后）取消或更改预订，住宿

礼券即属无效且不得再使用。 

7) 办理入住时必须出示住宿礼券正本。如未能出示，酒店将会收取已预订客房之最优惠房价，而用作

预订之住宿礼券即属无效且不得再使用。 

8) 顾客于每次入住时只可每晚换领一间客房及最多连续入住四晚。 

9) 住宿礼券只可兑换酒店住宿，其他服务或设施之费用（如迷你吧、客房服务等等）均由顾客于退房

时全数支付。 

10) 客房预订人姓名必须与住宿礼券上登记的姓名及其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身份证／护照）上的姓名完

全相同。顾客必须亲自到酒店前台换领房间及须于办理入住手续时出示住宿礼券正本及其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身份证／护照）。 

11) 以住宿礼券兑换之客房只供于住宿礼券上指定之顾客及其同行家属或朋友使用。入住人数须视乎酒

店政策及规定之上限，所有入住顾客或客房用户必须于办理入住手续时出示其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身份证／护照）以作登记。 

12) 以住宿礼券兑换之客房均不得转让或转售于他人使用。如发现酒店客房被转售，酒店将收取该客房

之最优惠房价，该出让/出售人与其顾客及承接人不得参加上葡京未来所举办的推广活动。 

13) 住宿礼券不得兑换现金或其他优惠，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转让。 

14) 住宿礼券不可与其他折扣、礼券和代金券同时使用。 

15) 任何住宿礼券经损坏、更改、复制、手写、伪造、水浸或涉嫌经篡改即属无效且不得使用。 
16) 所有住宿礼券均受指定条款及细则限制。 

 
14. 其他： 

1) 上葡京是指澳娱综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澳娱综合」）、上葡京礼宾服务有限公司或其他澳娱综

合附属公司（「澳娱综合集团公司」）。 

2) 澳娱综合员工可参加本换领活动。 

3) 如在代金券或礼券有效期内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上葡京可酌情延长有效期。有关最新信息，请留意

上葡京官网、扫描券上二维码或致电上葡京热线(853) 8881 8888 查询。不可抗力事件包括停电、

火灾、爆炸、洪水、八号或以上台风、暴雨或类似灾害、罢工、劳资纠纷、异常恶劣天气、战争、

叛乱、暴动、内乱、恐怖主义行为或威胁、天灾、传染病爆发、工业行动、国家或地方政府的法

令、条例、指令或法规和其它政府政策或任何其他超出上葡京合理控制的原因。 

4) 上葡京保留随时在不另行通知及不作任何弥偿的情况下随时终止或取消此换领活动之绝对权利。此

换领活动终止或取消之后任何顾客的消费将不可换领任何奖赏。如有对此细则及条款的任何争议，

上葡京保留最终裁决权。上葡京有权随时修订或更改此细则及条款，并不作另行通知。 

mailto:reservations@grandlisboapala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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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换领活动之参加者均同意接受此活动条款及细则之约束。 

6) 若本细则条款的英文与中文版本有差异，一切以英文版本为准。中文版本只作参考之用。 

 


